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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 本校為鼓勵研究生從事教學及行政研習工作，特訂定「華梵大學研究生獎助學金發放辦法」，以下簡稱本辦法。
第二條  申請資格為在學之碩、博士班研究生。
第三條  研究生經該系、所同意，得擔任全校各系(含人文教育研究中心(，所開設大學部課程之教學助理工作；博士班研究生得擔任碩士班課程之教學助理工作。
第四條  碩士班研究生，每課程每班發放金額每月三千元整，每位研究生可申請金額以六千元為上限；博士班研究生，每課程每班發放金額每月四千元整，每位研究生可申請金額以八千元為上限。

班級人數在六十人(含)以下者，可聘請一位研究生擔任教學助理，班級人數在六十人以上者，得聘請二位研究生擔任教學助理。

有關實習、實務、實驗等相關課程，視實際狀況，若有需要可聘請二位研究生擔任教學助理。
第五條  研究生亦得協助行政工作，金額：每人每月最高三千元，名額：由各學院統籌運用分配。
第六條  研究生獎助學金每學期申請一次，於開學後一週內向各系、所提出申請，並填具申請表(附表一、附表二(，連同相關證件送系、所審查，未於規定時限內申請者，不予受理。

第七條  研究生擔任助理工作之申請，先由系、所依據審查辦法進行審核。

前項審查辦法由系、所自行訂定，並送請院長核定之。

審查通過後，系、所於開學後二週內依實際人數造冊(附表三、附表四)，連同申請表暨相關證件送學生事務處承辦單位彙辦。
第八條  系、所及任課教師對研究生助理工作應事先擬定明確項目，並做好督導之責。

擔任教學助理工作者，每週每課程至少需工作三小時，若其工作表現不佳者，得終止其該月獎助學金之請領。

第九條  支領研究生獎助學金之研究生，於每學期之期末考週，須一律支援教務處之集中考務工作。
第十條  研究生獎助學金之發放如下：

擔任教學助理工作者，上學期九月至十二月，下學期三月至六月，共八個月。

擔任行政助理工作者，上學期九月至一月，下學期二月至六月，共十個月。
第十一條  各系、所於每月一日按研究生之實際領取金額造具印領清冊(附表五(，送學生事務處承辦單位辦理。

第十二條  本辦法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，報請校長核定後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

 

華梵大學      學年度第   學期研究生獎助學金申請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教學助理）
	系（所）級
	
	身份證字號
	

	姓       名
	
	郵局局號
	

	身  份  別
	□一般生□在職生□在職專班
	郵局帳號
	

	課程名稱（一）
	
	助理工作項目（教師填寫）
任課教師簽章

	選修別  課號
	
	

	授課班級
	
	

	班級人數
	
	

	教師姓名
	
	

	課程名稱（二）
	
	助理工作項目（教師填寫）
 任課教師簽章

	選修別  課號
	
	

	授課班級
	
	

	班級人數
	
	

	教師姓名
	
	

	合計申請獎助學金金額                    元/月

	系（所）審查意見
系（所）單位主管簽章                    


備註：一、研究生經該系、所同意，得擔任全校各系(含人文教育研究中心(，所開設大學部課程之教學助理工作；博士班研究生得擔任碩士班課程之教學助理工作。
二、本申請表正本送學生事務處彙辦，請各系、所自行影印存查。


華梵大學      學年度第   學期研究生獎助學金申請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行政助理）
	系（所）級
	
	身份證字號
	

	姓       名
	
	郵局局號
	

	身  份  別
	□一般生□在職生□在職專班
	郵局帳號
	

	工 作 月 份
	工 作 單 位
	每週工作時數
	申請獎助學金金額

	年      月
	
	           小時
	元

	年      月
	
	           小時
	元

	年      月
	
	           小時
	元

	年      月
	
	           小時
	元

	年      月
	
	           小時
	元

	合計申請獎助學金金額                    元

	工作項目（請工作單位主管填寫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工作單位主管簽章

	系（所）審查意見
系（所）單位主管簽章                    


備註：本申請表正本送學生事務處彙辦，請各系、所自行影印存查。

華梵大學      學年度第   學期研究生獎助學金申請名冊
  __________系（所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教學助理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NO.
	姓     名
	級別
	課 程 名 稱
	修課人數
	授課班級
	任課教師

	１
	
	
	
	
	
	

	２
	
	
	
	
	
	

	３
	
	
	
	
	
	

	４
	
	
	
	
	
	

	５
	
	
	
	
	
	

	６
	
	
	
	
	
	

	７
	
	
	
	
	
	

	８
	
	
	
	
	
	

	９
	
	
	
	
	
	

	１０
	
	
	
	
	
	

	１１
	
	
	
	
	
	

	１２
	
	
	
	
	
	

	１３
	
	
	
	
	
	

	１４
	
	
	
	
	
	

	１５
	
	
	
	
	
	

	１６
	
	
	
	
	
	

	１７
	
	
	
	
	
	

	１８
	
	
	
	
	
	

	１９
	
	
	
	
	
	

	２０
	
	
	
	
	
	

	合計申請獎助學金金額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


備註：本表請於每學期開學後二週內送學生事務處彙辦。

學生事務處                系（所）單位主管            製表人
華梵大學      學年度第   學期研究生獎助學金申請名冊
   __________系（所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行政助理）
	NO.
	姓     名
	級別
	工作月份
	工作單位
	申請獎助學金金額

	１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申請獎助學金金額（小計）                元

	2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申請獎助學金金額（小計）                元

	3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申請獎助學金金額（小計）                元

	4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申請獎助學金金額（小計）                元

	合計申請獎助學金金額                 元，佔系、所分配金額的        ﹪


備註：本表請於每學期開學後二週內送學生事務處彙辦。

學生事務處                 系（所）單位主管            製表人
華梵大學      學年度第   學期研究生獎助學金印領清冊
   __________系（所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月份                   
	NO
	姓　名
	級別
	課程名稱
（工作項目）
	任課教師
（單位主管）
簽 章
	身份證字號
	郵局局號
    帳號
	實領金額
	蓋 章

	1
	
	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	
	
	

	6
	
	
	
	
	
	
	
	

	7
	
	
	
	
	
	
	
	

	8
	
	
	
	
	
	
	
	

	9
	
	
	
	
	
	
	
	

	10
	
	
	
	
	
	
	
	

	11
	
	
	
	
	
	
	
	

	12
	
	
	
	
	
	
	
	

	13
	
	
	
	
	
	
	
	

	14
	
	
	
	
	
	
	
	

	15
	
	
	
	
	
	
	
	

	16
	
	
	
	
	
	
	
	

	合  計
	


備註：本清冊按月造具乙式二份，於每月一日前送學生事務處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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